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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縣鳥松鄉公所分配預算標準作業程序

壹、目的：為使本所各單位及附屬單位（以下簡稱各單位）法定預算數額配合計畫預定進度妥為規劃分配，俾預算編列能與實際執行績效相互考核，避免預算執行比率偏低影響施政效能。

貳、摘要：制定鳥松鄉公所總預算暨追加（減）預算分配之流程。
參、相關法令、規定、程序書、標準作業程序、參考資料：
一、預算法。

二、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。

肆、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

 (一)歲入預算分配表(表一)

(二)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(表二)、（表三）
伍、名詞定義：

一、專案核准動支：預算內所列專案核准動支之經費。

（一）符合專案核准動支之情形者，如下列各款：

１、具統籌性質，須俟各機關年度進行中原列相關經費不敷時方得動支者。
２、具預備金性質，須俟有發生各項天然災害需予救助或復建時始得動支者。

３、本所依實際業務或財務管理考量核定應專案動支者。

（二）各單位於編造「歲出預算分配表」時，僅填列科目、專案動支數及全年度預算數，不作預算分配及免編造「預算與計畫配合表」，俟實際需要時專案申請動支，並應於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循序申請辦理。

二、修改預算分配：各機關單位於年度進行中，因變更原訂實施計畫或調整實施進度及分配數，而有修改分配預算之必要者，應由承辦單位提出具體資料及理由，重編「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」（並於表上註明「第×次修改」字樣）會主（會）計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。

陸、其他：

1、 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年度一般性科目之分配原則：

１、經常支出應依實際需要按月或按期分配。
２、資本支出應衡酌緩急，按計畫實施進度，並配合財政收支狀況，適時核實分配。
３、配合劃帳發薪作業，員工薪津預算（不包括加班值班費其他給與、加發年終工作獎金等）除元月份分配在當月外，其餘月份應分配在各該月份之上個月。加發年終工作獎金，應分配在農曆春節前十五日之月份（即該月份應分配2.5個月，若為一月份，則應分配3.5個月。）
（二）屬專案性科目之分配原則：

１、總預算統籌支撥科目項下所列經費及調整公教員工待遇準備，依事實需要，由本所統籌核定支撥。
２、各單位預算內所列汰換公務車輛經費，不得分配於舊車使用年限屆滿月份之前。
柒、作業內容：

一、流程圖：如後附。

二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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